
广东省能源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2023 年节能监察工作计划的通

知

粤能节能函〔2023〕390 号

各地级以上市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能监察办法》《工业节能监察办

法》等节能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单位、

重点项目的监督管理，我们制订了 2023年节能监察工作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节能专项监察

（一）工业节能监察。对列入 2023年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任务的企业，以及

其他部分高耗能行业重点企业开展节能监察，重点检查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能

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以及重点用能产品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执行情况。（各

市具体监察企业名单见附件 1）。

（二）数据中心专项节能监察。对列入 2023年国家重点领域能效专项监察的数

据中心（附件 2），以及 2020年以来开工建设和期间续建的数据中心项目开展

节能监察，检查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项目建设是否落实节能审查意见

要求，以及核算电能利用效率（PUE）实测值，检查能源器具配备情况等。

（三）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21年以来本地区通过节能审查的

项目开展节能监察，检查项目是否符合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及节能审查意见落实

情况等。

（四）绿色工厂节能监察。对列入 2023年国家绿色标杆企业的绿色工厂(附件３)
开展节能监察。所属细分行业无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要求的，重点核查用能产品

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执行情况。

上述第（一）至（三）项节能监察任务由各市节能主管部门牵头开展，第（四）

项节能监察任务由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开展。

二、扎实做好日常节能监察

日常节能监察工作主要包括：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节能服务机

构贯彻节能要求、提供信息真实性情况，大型商建、公共机构等执行能耗限额（定

额）标准和建筑节能标准等有关规定情况等。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配合，

细化节能监察进度目标，充分发挥节能（监察）中心和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力量，

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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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依法行政。规范节能监察工作程序和执法行为，填写相关执法文书，

规范节能监察行为。采取现场监察和书面监察（如绿色工厂）相结合的方式，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行为，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

法依规予以处理。向社会公开节能监察工作情况，依法公布违规企业名单，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三）及时报送结果。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需在国家专项监察任务完成时

间节点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汇总本市节能监察情况并形成报告报送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抄送省能源局。各市节能主管部门需在 10月 31 日完成年度节能监察任

务，11 月 15日前向省能源局报送本市年度监察工作总结报告，包括监察工作总

结、实际监察企业名单和监察结果（附件 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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